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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評估 / 轉案 

責任通報人員

應於知悉後 24

小時內通報 

1. 提供相關資訊 

2. 轉介其他福利單位 

結案 

防治中心 

專線諮詢及受理案件服務 

1、受理通報 / 求助 

2、諮詢 

3、危機處遇 

評估是否 

需持續服務 

是 

否 

兒少保護案件 
24小時內安全評估 
4日內完成初步調查 

成人保護與性侵害案件 
高危機案件立即處理 
一般案件 3日內第一次聯繫 

啟動警政與醫療單位提供必要

之危機處遇工作 

【警政】 

1. 緊急救援 

2. 偵察蒐證 

3. 護送 

4. 協助庇護 

5. 保護令聲請 

6. 安全保護措施 

7. 加害人追蹤 

【醫療】 

1. 驗傷 

2. 治療 

3. 開立驗傷診斷

證明書 

4. 身心治療輔導 

 

附件 5 

結案 


